附件3

北京师范大学考场记录
（20   —20    学年第   学期期末考试）

	考生院系、专业
	
	年级、班
	

	课程名称
	
	考试地点
	楼    室

	考试时间
	年     月    日    时    分至    时    分   共计    分钟

	主考教师
	
	监考教师
	

	考生人数
	应到：       人；实到：       人；缺考：       人

	缺考考生
情  况
	考生姓名、学号：



	考生交卷

情  况
	第一个考生交卷时间：开考后       分钟；
一半考生交卷时间：开考后       分钟；
最后一个考生交卷时间：开考后       分钟；

	考场秩序、

违纪作弊

情  况
	违纪情况说明
	违纪学生签字

	
	
	

	考场环境
（桌椅、灯光、是否有噪音等）
	


注：
1、 如发现考生违纪/作弊，监考教师应收缴有关材料，要求考生在材料上签字，并终止其考试；监考教师应在试卷上写明“违纪/作弊”字样，填写本表中的“考场秩序、违纪作弊情况”一栏，学生签字确认。如违纪/作弊考生拒绝签字，可由监考教师写明情况，签字确认。违纪/作弊考生还应同时填写“北京师范大学考试异常情况说明”。

2、 此表由监考教师填写，一式两份，于该门课程考试结束后交任课教师所在部（院、系）教务员处。如有违纪/作弊情况，应同时报送“北京师范大学考试异常情况说明”。
监考教师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开课单位教学主管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部（院、系）盖章：  z
